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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十七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104和97 (a) 

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 

人权问题:人杈文书的执行 

A/C. 3/47/L. 42和A/C. 3/47/L. 43号文件 

内的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 

提出的说明 

导 言 

狀 ü 、 m 

1.第三委员会在1992年12月1日举行的第52次会议上,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 

订正的决议草案A/C. 3/47/L. 42和决议草案A/C.3/47/L. 43。委员会收到了A/C. 3/47 

/L. 46号和A/C. 3/47/L. 47号文件内关于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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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执行各项人权文书、包括国际 

人权文书所规定的报告义务 

A.决议草案A/C. 3/47/L. 42内的要求 

2. 按照决议草案A/C.3/47/L.42执行部分第7、 8和9段，大会： 

(a) 吁请所有締约国立即完全履行其按照有关人杈文书规定的財政义务， 

并请秘书长考虑加强收款程序并提高其效率的方式方法； 

(b) 强调采行任何行政和预算措施均不应妨碍締约国根据联合国人权文书 

履行其依照这些文书规定的所有现有的和所未履行的财政义务的责任； 

( C )赞同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坟视国际公约》1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2的修改，并请秘书长： 

(一）采取适当措施，自1994-1995两年期预算开始，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为 

根据这两项公约设立的委员会提供经费； 

O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两个委员会按已定时间表举行会谈，直至修正案 

主效o 

B.所提要求与核定工作方案的关系 

3. 上述第2段中的要求同1992-1997年中期计划3方案35(促进和保护人杈）的 

次级方案1(S际文书和程序的执行）有关，也同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4有关人权 

的第28款次级方案1的活动有关。 

C.拟以何种活动执行所提要求 

4.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9段赞同各自締约国分别在1992年1月15曰和1992年9 

月9日的会Ü上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坎視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修改。关于这一段，締约国还决定,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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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经大会核可，并经三分之二的締约国接受之后开始生效，这些締约国应该将它们的 

接受通知送交秘书长保管。修正案全文见题为"为各人权条约机构的业务筹足资金 

所涉的问题"的秘书长报告。6 

5. 关于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9段(a)部分，应当指出，这两个委员会是由締约国 

按照具体分摊比额表摊派的摊款提供部分或全部经费的。消除种族坟视委员会由摊 

款提供部分经费，即摊款仅用来支付18位成员的旅费和生活费。会议事务费用和所 

需员额费用由经常预算提供经费。另一方面，禁止酷刑委员会完全由摊款提供经费， 

这包括委员会10位成员的旅费和生活费、所需员额费用和会议事务费用。 

6. 如果决议草案A/C.3/47/L.42获得通过，那么自1994-1995两年期方案概算 

开始，应由经常预算为这两个委员会提供全部经费。 

D. 1994-1995两年期按全额计算的所需额外经费 

7.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A/C.3/47/L.42，这两个委员会1994-1995两年期安 

全额计算的经费估计数如下： 

消除种族蚊视公约 反对酷刑公约 

(1994-1995年，按1993年费率计算） 

(a)条约机构的活动 $ $ 

各委员会成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18名成员 475 000 

反对酷刑委员会10名成员 231 600 

鲷金 140 000 

员额需求(1名P- 4，1名P - 2,1名一般事务人员） -

小计（a) 615 000 

80 000 

556 800 

868 400 



A/C.5/47/69 

Chinese 

Page 4 

(b)会议事务费用 

委员会的gg届会议(每年两届） 
締约国会议（1995年两年期会议) 

2 306 800 
54 200 

小计（b) 2 361 000 

共计，（a)和(b) 615 000 3 229 400 

8. 应揞出的是，反对酷刑委员会目前的实务支助人员计有一名P-4， 一名P-2和 

一名一般事务人员。这些员额，按照公约第18条第3款的规定，由締约国提供经费。 

这些工作人员资源将继续从1994-1995年经常预算内拨款。 

9. 如工所述,締约国在通过对公约的修正案时，也通过了关于鲷金支付的修正 

案。一如秘15长报告6所述，《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8条第7款)締 

约国和《禁上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8条第4 

款〉締约国通过了下列修正案： 

"本公约所设委员会成员应(在大会核可下）*按照大会决定的各项条件收 

受来自联合国资源的酬金"。6 

10.因化，如果大会作出决定，也须为消除种族坆视委员会的18名成员和反对酷 

刑委员会的10名成员提供酬金。根据大会1980年12月17曰第35/218号决议的规定， 

应向两个委5会的主席每年提供$6 000，向其他各成员每年提供$3 000。但是，大会 

面前的秘书长最近一份报告7中建议酬金增加25%。如果这项建议获得通过,上述款 

额将增加为三席每年$6 250，其他成员每年$3 750，因此，如果大会如此决定，上述款 

项（消除种坟视委员会每年$70 000，反对酷刑委员会每年$40 000)暂时列入全额 

估计数总額之中。 

* 括弧内7、字只出现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新的第8条第7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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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执行部分第9段(b)分段，应当指出，对于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来说，由 

于若干国家不交摊款，委员会在1986、 1989和1990年会议不是取消就是缩短。这种 

趋势一直延至1992年。这一年由于经费不足，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取消，其夏季会议又 

从三周减为两周。禁止酷刑委员会并没有发生由于经费不足而要取消或缩短委员会 

会议的情况。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欠了摊款，但预料1993年会有足够的资源，因此 

禁止酷刑委员会可以如期举行会议。 

12. 大会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7段吁请所有締约国立即完全履行其按照有关 

人权文书规定的財政义务，并请秘书长考虑加强收款程序并提高其效率的方式方 

法。因此秘书长打算尽快于1993年1月发催歉摊款信给两公约的締约国，急请他们交 

款。此外，秘书长又将设法谋求自愿捐款，以帮补任何不足之数。 

13. 但是，目前还不可能确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1993年是否有足够的经费举 

行其排定的两次为期各3周的年会。估计支付委员会18名成员在1993年参加其两次 

常会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所需经费净额为236 800美元。 

14. 如果摊款仍收不足，又如果自愿捐款不足以弥补短缺，则秘书长打算在1993 

年春季适当的时候请教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需要采取何种措施以确保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在1993年能如期召开会议。 

E. ^ 

15. 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A/C.3/47/L.42,估计在这个阶段不需要为1993年增 

拨经费。资助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所需经常预算增列经费将列入 

1994-1995两年期方案概算。 

二、《儿童权利公约》的执行 

A.决议草案A/C.3/47/L.43内的要求 

16.大会通过A/C.3/47/L.43号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10、 11和12段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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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可1992年11月11日《儿童杈利公约》締约国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 

决议6 ¿^所载的建议,其中各締约国重新肯定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委员会今后 

工作的安排所作的建议一即每年举行两届会议，每届会议由委员会根据其预期 

的工作量决定至多三星期以及设立一个会前工作组，约在每届会议两个月之前 

开会一星期，以便初步审査締约国提交的报告； 

(b) 授权秘书长执行本建议； 

<C)请秘书长确保在全盘现有预算范畴内提供适当的工作人员和设施，以 

便有效地履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职责； 

B.所提要求与核定工作方案的关系 

17. A/C.3/47/L.43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0、 11和12条内的要求关系到 

《 1992-1997中期计划》3的方案35次级方案1，国际文书和程序的执行，和 

《1992-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第28款，人权，的次级方案1下的方案活动。" 

C.按全额计算所需增拨经费 

18. 关亍委员会未来工作安棑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0段，应该指出，根据大会 

在其1989年11月20曰第44/25号决议上通过的《儿童杈利公约》的规定，儿童权利委 

员会每年开会三个星期，1992-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已经核拨了1992年和1993年两届 

会议的经费：不过，1992-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没有列入两个会议前工作组会议和 

委员会举行另外一届会议的经费。因此需要增拨摘要如下的经费-

$ 

(a)旅费和玍活费用 (按1993年费率） 

(一）委员会10名委员举行长达三星期的第二届会议 75 000 

(=3 5名委员参加两个会前工作组会议（每个会议$17 900) 35 800 

共计(a) 11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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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会议服务费用 

(一）1993年举行为期三星期的第二届会议 

(口译,30次会议：阿、中、英、法、俄、西） 

(会前文件:200页：阿、中、英、法、俄、西） 

(会期文件:20页：阿、中、英、法、俄、西） 

(会后文件:20页：阿、中、英、法、俄、西） 

(简要记录:30次会议：阿、中、英、法、俄、西） 

a在1993年举行两个会前工作组会议 

(口译，每个会议举行10次会议：阿、中、英、法、俄 

共计(b) 

892 900 

西） 

114 000 

1 006 900 

D .匀支的可能性 

旅费及生活津贴费用 

19. 应当指出，大会预期《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将于 

1993年生效，因而核准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第28款下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 

属权利委员会最初成员旅费及有关费用$66 000。但是由于批准国的数字低于预料， 

预计该《公约》不会于1993年生效，因此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杈利委员会在 

1993年不会开会。因此建议重新部署这笔款项，以便为儿童权利委员会和两个会前 

工作组拟增加的会议提供部分经费。但这样重新部署后还缺$44 800($110 mm 

66 000)，因此建议在第28款（人权)订正概算范围内提供，该款订正概算将在本届会 

议期间提交大会。 

20. 至于大会在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2段中要求秘书长在现有总预算范围 

内，为儿童权利委员会有效履行职责保证提供适当的工作人员和设备，除大会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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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第45/248B V号决议原已核准的一名P-4、 一名P-2和一名一般事务人员之 

外，无需增加工作人员。 

会议服务费用 

21. 1993年会议服务费用概算$1 006 900的根据是理论上假定所需会议服务完 

全不由方案概算第41款行政和管理下的长期会议服务能力提供，需要额外资源来为 

会议提供临时助理人员。但是，正如方案预算所示，1992-1993年会议临时助理人员 

资源水平根据过去的经验估算的，不仅照颈到编制预算时已知的会议而且照顾到以 

后授权召开的会议，但是，会议的数字和分配（此后原文脱编)据此，估计在1992-1993 

两年期方案预算外的41款行政和管理下无需额外资源。 

E .所需额外经费概况 

22.因此，如大会通过决议草案A/C. 3/47/L. 43，估计需
〗 

F .应 急 基 金 

‧Mm 800( 

23. È回顾按照大会在其1986年12月19日第41/213号决议所建立的程序，每个 

两年期应编列一笔应急基金，用于支付方案概算未开列经费但经立法授权而致的追 

加经费。根据同一程序，如果追加经费建议超出应急基金现有资源，则这些活动只能 

通过从低优先领域调拨资源或改动现有活动的办法来执行。否则，这些追加活动将 

须推迟到下一个两年期。所有涉及方案预算问题和订正概算的综合报表将在本届会 

议快要结束时提交大会。 

24. 在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第28款下并没有确认任何须停止、推迗、限 

制或修改的活动。如果证明不可能从应急基金中支付所需费用，则按大会1987年12 

月21曰第42/211号决议所通过的应急基金使用准则的规定，决议草案A/C.3/47/L.43 

的执行就可能必须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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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论 

25.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A/C.3/47/L.42.现阶段不须增拨任何经费。如果大 

会通过决议草案A/C.3/47/L.43，在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第28款人杈下，将须增 

拨44 800美元。 

注 

1 大会第2106A(XX)号决议，附件。 

2 大会第39/46号决议,附件。 

3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6号》
（
A/45/6/Rev.l)，第二卷，后 

经A/47/6修订。 

4 《同上,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6号》（A/46/6/Rev.l)，第二卷。 

6 A/47/518o 

6 同上，第5和7段。 

7 A/C.5/47/45o 


